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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经过 20 年的经济改革，在经

济取得迅猛增长的同时，个人收入分配

出现了差距逐渐拉大的现象，1978 年城

镇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 0.17 ，1990 年

为 0.23，1995年上升到 0.31。收入差距

的拉大，已超越单纯的经济范畴，成为

一个关系到社会稳定的问题。江泽民

总书记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就曾指出：

“调节过高收入，完善个人所得税……

规范收入分配，使收八差距趋向合理，

防止两极分化。”可见个人所得税在调

节收入分配上的作用已被提到极其重

要的位置。
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经过十几年

的发展，较之开征之初各方面都成熟了

许多，但在实践中，个人所得税无论从

组织收入还是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上，都

没有发挥出应有的预期作用，暴露出不

少缺陷，具体表现在：（1）课征方法不合

理。个人所得税的课征应以纳税人的

支付能力为依据，而纳税人支付能力的

高低只有经过一 个较 长时间才能全面

反映出来。我国对工资薪金按月计征，

对劳务报酬等一些所得采用按次计征，

不仅增加了征管上的难度，而且会从制

度上鼓励纳税人采取分解收入、多次扣

除费用的办法来合理避税；在费用扣除

方面采用定率扣除和定额扣除相结合

的方法，忽略 了纳税人的自然状况，如

婚否、家庭状况等，使个人所得税制有

悖于社会公平原则；对于个人的存款利

息免征个人所得税，对个人的投资收入

则征税，既不合乎公平原则，也不合乎

效率原则，同时造成大量税款的流失。
（2）个人所得税模式的选择与个人所得

税开征的主要目标相冲突。由于受经

济发展水平的制约，我国个人所得税目

前只能是一个发展潜力很大的税种，其

开征的主要意义和目的在于调节收入

分配的公平。现行个人所得税采用分

类所得税制模式，对不同来源的所得采

用不同的征收标准和办法，不能全面、

完整地体现纳税人的真实纳税能力，从

而会造成所得来源多、综合收入高的纳

税人反而不用纳税或少纳税，而所得来

源少、综合收入相对集中的纳税人却要

多纳税的不合理现象，与个人所得税调

节收入分配公平的主要目标产生严重

的冲突。（3）征管效率低下。目前我国

个人所得税的征收主要依赖源泉扣缴，

但在现实中，个人报酬采用非账户结

算，并且部分负有扣缴义务的单位出于

自身利益考虑往往不彻底执行，因此效

果不很理想。（4）缺乏必要配套措施。
个人收入无论是使用、消费还是投资，

最终将体现在财产如不动产和动产上，

因此，对收入的调节除了个人所得税

外，其他配套税种如遗产税、赠与税、财

产税、社会保障税等也是必要的补充。
目前我国这些配套税种还未出台，使得

单一依靠个人所得税进行收入调节显

得很单薄，不能实现对高收入的多环

节、多层次的调节，影响了调节的力度。
针对个人所得税在调节收入分配

上的不足，今后我国应从以下几个方面

完善个人所得税税制和征管：（1）逐步

扩大综合所得的范围，最终实现彻底的

综合所得税制。从各国的实践操作来

看，综合所得税制比分类所得税制更有

利于公平税负目标的实现。但受综合

所得税制对征管水平要求较高的限制，

在近期内应在现行的分类税制的基础

上，逐步扩大综合所得的范围，缩小分

项征收。建议将劳务收入、财产转让收

入、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财产租赁

所得等合并征收，采用统一的超额累进

税率，对股息、红利所得、利息所得、偶

然所得等仍采用分项征收办法，实行源

泉扣缴，逐步向彻底的综合所得税制过

渡。（2）逐步扩大课税范围，加大对各

项收入的调节力度。随着我国居民收

入渠道来源的增多，以前的征收范围应

作相应的扩充，否则个人所得税难以发

挥对收入的调节作用，也不利于税负的

公平。目前最主要的是将投资收益（包

括储蓄存款利息、国库券利息）及证券

交易所得、附加福利（各种补贴、津贴、

奖金、实物福利）等收入全部纳入到应

税所得中去，从而有利于衡量纳税人的

真正纳税能力，实现收入的有效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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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合理确定费用扣除与免税项目。目

前我国个人所得税在费用的扣除上采

用定额 与定率两种方法，过于笼统，不

能体现按支付能力课税的原则。今后

在费用扣除的设计上应注意考虑不同

纳税人的实际情况 ，合理确定标准扣

除和其他单项扣除，内容应包括纳税人

为取得收入 而支付的必要费用及生活

费，抚养子女 、赡养老人的费用及其他

如教育、医疗、保险等费用的扣除。同

时免税项目应尽量减少，可通过宽免、

扣除等其他形式来减轻税负。（4）完善

税收征管基础。实行综合所得税制，扩

大课税范围等改革都需强有力的征管

能力做后盾，为此今后应着重加强个人

所得税征管的基础工作，包括建立纳税

人全国统一编码制度，纳税人从事各种

活动收入都依赖这个唯一的编码；实行

存款实名制，要求存款人必须凭纳税人

编码或身份证按实名进行登记，保证账

户基本号码与纳税人税务编码一致，同

时推行非货币化个人收入结算制度，规

定任何支付单位都必须用转账方式支

付款项，否则不得在成本、费用中列支；

建立计算机管理信息网络，个人所得税

基本数据 一律用计算机加以管理，并在

税务系统实行计算机联网、信息共享的

基础上，创造条件尽快实现税务 、银行、

工商等经济管理部门间的计算机联网，

以与编码制度相结合。（5）开征个人所

得税配套税种。目前受税制结构的限

制，相当数量的个人所得不能通过税收

进行调 节，为此要建立其他配套税种进

行补偿调节，目前最重要的是开征财产

税，对房产、地产甚至部分动产征收财

产税；开征遗产税，对遗产征收高累进

程度的遗产税，从而配合个人所得税对

收入分配进行有效调节。
（作者单位：深圳市地税福田征收

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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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税后利润及股份制企业

国有股股利是国有资产收益的重要组

成部分。当前，在国有资产收益征缴管

理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为切实维护国

有资产权益，有效防止和杜绝国有资产

流失，必须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国有资产

收益征缴管理工作。

一、国有工业企业利润收缴使用情

况

据决算统计，1997 年末，山东省共

有地方国有工业企业 1 333 户，国家资

本总额 214.2 亿元，法人资本总额 24.3

亿元，实现利润 14.2 亿元。山东省政

府《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的意见》

中规定，“从 1994 年 1 月 1 日起，将地方

国有企业所得税税率统一到 33% ，同时

取消承包办法，取消征收能源交通重点

建设基金和预算调节基金。逐步建立

国有资产投资收益按股分红 、按资分利

或税后利润上交的分配制度。作为过

渡措施，近期可根据具体情况，对 1993

年以前注册的多数国有全资老企业实

行税后利润不上交的办法。”考虑到国

有企业的实际负担能力，目前，山东省

各地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对新老国有工

业企业均实行税后利润暂不上交的办

法。1997 年山东省国有工业企业实际

上交国有资产收益 3 24 1 万元，主要为

潍坊、烟台、淄博等地国有企业改制过

程中的产权转 让收入。按照山东省政

府颁发《山东省国有企业产权转让管理

办法》的规定，国有资产转让收入由同

级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组织收缴，专项储

存，根据国家产业政策，用 于国有资产

的再投入。
二、国有股股利收缴使用情况

到 1997 年底，山东省有已改制工业

企业 140 户，其中：股份有限公司 94 户

（含上市公司 20 户），有限责任公司 36

户，股份合作企业（国有控股）10 户。在

140 户改制企业的股本总额中，国家股

为 40 .4 亿元，实现利润 27 .7 亿元，已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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